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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(0001705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「他真的不是故意的！理解ADHD注意力不

足過動症」平面宣導教材資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8年1月2日衛部心字第108170077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使兒童青少年、師長及家屬瞭解ADHD的常見症狀與可獲

得之醫療協助，以及「早期察覺、早期治療」之觀念，衛

生福利部於「大家說英語」2019年1月刊投放旨揭心理健

康訊息，該平面宣導教材刊登於當期第17頁。

三、檢附原函影本及平面宣導教材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全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全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

政府、各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、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年輔育院、法務部矯正

署彰化少年輔育院、誠正中學、明陽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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